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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江西抚州东华理工能源与环境研究院受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

司的委托，对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)的

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核查。此次核查目的包括：

1)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《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报告》及

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中国化工生产行业企业温

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的要求；

2)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，是否满足《中国化

工生产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中关

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；

3)根据《中国化工生产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

指南(试行)》的要求，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确认数据

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在企业法人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

室气体排放，即抚州市金溪县香料产业园 C 区企业生产经营场所

内的《核算指南》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、工业生产过

程、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。经

审核确认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司于金溪县工业园区 C 区，该厂区

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6°45′51″、北纬 27°56′28″，西北面

为西湖村，东北面为江西盛伟香料化工有限公司，东南面为江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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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岩香料有限公司，西南面为暂为空地。并且无江西省外排放源。

1.3 核查准则

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相关《核算指南》，以及活动水平数据、

排放因子以及计量设施所适用的国家及江西省地方法规及标准。

具体包括：

1.3.1 法律法规

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(2020 年修正)

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(2020 年修正)

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(主席令第十五号)

4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(国务院令第 453 号)

1.3.2 技术标准

1)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(GB/T4754-2017)

2)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(GB17167-2006)

3)《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》(GB/T15587-2008)

4)《能量系统分析技术导则》(GB/T14909-2005)

5)《供热计量技术规程》(JGJ173-2009)

6)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(GB/T2589-2008)

7)《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》(GB/T6422-2009)

8) 《 工 业 企 业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核 算 和 报 告 通 则 》

(GB/T32150-2015)

9) 《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核 算 与 报 告 要 求 第 5 部 分 》

(GB/T32151.5-20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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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3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

1)《中国化工生产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(试行)》

2)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(发改办气候

[2013]2526 号、[2014]2920 号、[2015]1722 号)

3)《IPCC：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

2 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根据江西抚州东华理工能源与环境研究院内部核查组人员能

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，此次核查组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：

表 2-1 核查组成员

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

1 詹金彩 核查组组长 项目分工、文件评审、现场访问、报告编写

2 杨福康、刘威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、现场访问、报告编写

3 陈金堂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

2.2 文件评审

根据《中国化工生产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

指南(试行)》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：

1)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

料；

2)受核查方提交的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相关文件资

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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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：企业边

界，排放设施的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，排放源和气体种

类，进出企业边界的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排放种类、数量及有关

数据的收集、处理、计算等。

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现场

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、收集和查看支持性材料、现场查

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、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、核查组内部

讨论、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。现场核查访谈的时间、对象及主要内

容如表 2-2 所示：

表 2-2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

时间 对象/职务 部门 访谈内容及目的

2023 年

5 月 19 日

郑兰梅 管理者代表
-受核查方基本情况，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等；

-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管理

职责设置；

-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；

-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；

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；

-核算方法、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；

-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；

-现场观察排放设施；

-监测设备的安装、校验情况；

-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。

祝金玲 安环委

黄素玉 生产部

吕小东 财务部

曾玲秀 质量部

2.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

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，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，

并于 2023 年 4 月 16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

技术复核，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江西抚州东华理工能源与环境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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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工作程序执行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意见，对核查报告进

行了修改，修改完毕后，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一致

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，确保无误。

3 核查发现

3.1 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 基本信息

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、厂区平面图、

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，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，

确认了受核查方名称、单位性质、所属行业领域、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等基本信息，具体见下表 3-1。

表 3-1 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

工厂名称 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司

通讯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 C区

所属行业 化工 主要产品 氟化品

单位性质 内资（□国有□集体民营）□中外合资□港澳台□外商独资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91361003736362741N 法定代表人 陈红斌

注册机关
抚州市市场监督和质量监督管

理局
注册资本 6277.66 万元

成立日期 2002 年 3 月 25 日 有效期 长期

申报工作

联系部门
行政部 联系人 祝金玲

联系电话 17770410160 电子邮箱 17613653@qq.com

3.1.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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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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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组织管理结构图

受核查方行政部为能源统计的责任部门，负责能耗数据的分

析、整理归档、保存；安环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碳排放

数据的上报工作。

3.1.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

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《工业产值与产品产量》，受核查方产

品、产值情况见表 3-3。

表 3-3 2022 年度主营产品产量及产值统计表

主营产品 氟化产品

产值(万元) 25198.40

经核查组确认，受核查方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所描述的企

业基本情况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3.2.1 核算边界的符合性

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、与受核查

方代表访谈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，因此企业边界

为受核查方控制的直接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、以及直接为

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。经现场参访确认，受核查方企业边

界内仅有 1 处生产场所，位于金溪县工业园区 C 区，西北面

为西湖村，东北面为江西盛伟香料化工有限公司，东南面为

江西黄岩香料有限公司，西南面为暂为空地。因此，核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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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排放报告中描述的核算边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2.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

通过文件评审、现场查阅资料、生产现场查勘，以及与

受核查方访谈，核查组确认在以上核算边界内受核查方的温

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

排放，具体见表 3-4。

表 3-4 受核查方排放概况表

排放类型 排放源 气体种类 排放设施

原材料的消耗 无 CO2 无

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 CO2 车辆

净购入电力 电力 CO2 全部用电设施

净购入热力 蒸汽 CO2 蒸汽管道

备注：排放设施详细情况见附件《主要用能设备清单》。

经过以上内容核查，核查组确认受审核方提供的最终排放

报告中识别出的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《核算指南》

的要求，不存在任何偏移。受核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按下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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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 燃料燃烧排放

报告主体的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等于其核算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

的CO2 排放量。

燃料燃烧CO2 排放可按下式进行计算：

Eco2 = ADi,j × CCi,j × OFi,j × 44/12

i 化石燃料种类；

j 燃烧设备序号；

Eco2 燃烧设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CO2 排放量，单位为吨CO2

ADi,j 进入燃烧设备 j 的化石燃料品种i 的燃烧量，对固体或液体燃料以

吨为单位，对气体燃料以万Nm3 为单位

CCi,j 第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（tC/GJ）；

OFi,j 化石燃料i 的碳氧化率（%）；

44/12 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比值（tCO2/tC）；

3.3.2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

对于净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，用净购入电量

乘以该区域电网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得出，按公式(8)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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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

对于净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，用净购入电量

乘以该区域电网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得出，按公式(8)计算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根据章节 3.2 中对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及排放源和气体种

类的核查，核查组查阅了相关统计报表、财务凭证、原始抄表

记录等，对受核查方相关活动数据及来源进行核查，核查结果

说明如下：

3.4.1.1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

表 3-5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



17

数据名称 电力

单位 MWh

确认数值 26028.48

数据来源 2022 年度净购入电力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

存》。

监测设备 电能表

监测方法 供电局抄表记录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，按月、年汇总数据。

监测设备校验 电表由供电局校验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校核
1)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》；

2)电力消费量数据与用电汇总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
核查组最终确认：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真实、可靠、准确，

且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要求。

表 3-6 对净购入热力的核查

数据名称 热力

单位 t

确认数值 13320

数据来源 2022 年度净购入热力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

存》。

监测设备 蒸汽计量表

监测方法 百通热力抄表记录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，按月、年汇总数据。

监测设备校验 电表由百通热力校验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校核
1)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》；

2)消费量数据与用能汇总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
核查组最终确认：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热力数据真实、可靠、准确，

且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要求。

表 3-7 对净购入柴油的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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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名称 柴油

单位 t

确认数值 9.76

数据来源 2022 年度净购入柴油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

存》。

监测设备 油桶

监测方法 每次到加油站采购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，按月、年汇总数据。

监测设备校验 /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校核
1)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行政部提供的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》；

2)消费量数据与用能汇总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结论
核查组最终确认：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柴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准确，

且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要求。

3.4.2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审阅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，对受核查方所提供的

数据、公式、计算结果通过重复计算、公式验证等方式，确认

排放量计算公式和结果正确。

3.4.3 排放量的盘查

盘查组通过重复计算、公式验证、与年度能源报表进行

比较等方式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的核算结

果进行了盘查，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。

3.4.3.1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

表 3-8 2022 年度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

类型
净购入量 CO2 排放因

子(吨/兆瓦

CO2 排放量(吨

CO2 )净购入量(兆 购入量(兆瓦 外供量(兆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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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)瓦时) 时) 时)

电力 (江西

省)
26028.48 26028.48 0 0 0.5703 14844.04

合计 14844.04

注：根据发改委发布的：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为 0.5703t CO2/MWh。

3.4.3.2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

购买的热力蒸汽由百通热力公司提供，压力一般在

0.85-0.95Mpa，温度在 220-240℃。每 kg 蒸汽热焓值按按 680

千卡计算，

表 3-9 2022 年度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

热

力

消耗量

(t)

热焓值

（KJ/t）

活动水平数据

(GJ)

CO2 排放因子

(t/GJ)

排放量(t

C02)

A B C E=A*B*C*D

蒸

汽
13320 680 9057.83 0.11 996.36

3.4.3.3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

表 3-10 盘查确认的化石燃料消耗的排放量

燃料种类
数量（万

m
3
）、t

低位热值

GJ/万 m3、

GJ/t

含碳量

tC/GJ
碳氧化率

（%）

排放量

(tCO2e)

柴油 9.76 42.652 0.0202 98 8.24

3.4.3.4 排放量汇总

表 3-11 2022 年度排放量汇总表

源类别 气体 温室气体排放量 (tCO2e)

化工企业移动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8.24

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CO2 14844.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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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CO2 996.36

合计 15848.64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，核查组确认：

1)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

报告工作；

2)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，

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；

3)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

档管理制度；

4)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

度。

3.6 其他核查发现

无

4 核查结论

通过文件评审、现场核查、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，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 2022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

结论。

4.1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

受核查方的排放报告核算方法与《中国化工生产行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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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相符合。

4.2 排放量声明

4.2.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

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。具体声明如下：

表 4-1 2022 年度排放量汇总表

排放总量（tCO2e） 15848.64

其中：

移动燃烧二氧化碳腓放当量（tCO2e） 8.24

净购入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債（tCO2e） 14844.04

净购入热力二氧化碳排放量（tCO2e） 996.36

4.2.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排放量声明

经核查，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最终

排放报告中的一致。具体声明如下：

4.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

无。

5 未来 CO2排放管控措施

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， CO2 排放问题已成为当前国际

政治和环境的重要议题， CO 2 减排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

题。

因此本行业的 CO2 的减排工作也非常重要。

根据研究结果分析企业当前生产现状，制定了 CO2 减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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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管控方案：

1、建立体系

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，包括明确职责、数据

收集报告过程、数

据缺失处理、定期核算碳排放过程。

2、明确职责。

建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碳排放核算与报告，碳排放核算与

报告人员的职责文件化。

3、加强培训

定期培训与碳排放相关的操作人员、记录人员，普及碳

排放知识并明确在工作中针对碳排放核算各自的工作重

点。

4、测量设备管理

根据《核算指南》要求，建议完善计量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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